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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院法官遴選委員會檢察官代表票選辦法修正

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法官法

（以下簡稱本法）第七條

第八項規定訂定之。 

第一條 本辦法依法官法

（以下簡稱本法）第七條

第七項規定訂定之。 

配合法官法第七條項次之

調整，修正所引該條項次。 

第二條 司法院法官遴選

委員會（以下簡稱法官遴

選委員會）之檢察官代表

應具備下列各款資格： 

一、 經核派為實任檢察

官。 

  二、未曾受懲戒處分。 

  三、最近五年未曾受職 

務監督處分。 

  四、非於停止職務處分

期間。 

  五、最近五年職務評定

均為良好。 

  六、非停止辦理案件或

留職停薪、帶職帶

薪國外進修者。 

第二條 司法院法官遴選

委員會（以下簡稱法官遴

選委員會）之檢察官代表

應具備下列各款資格： 

一、 經核派為實任檢察

官。 

二、 未曾受懲戒或行政

懲處。 

三、 非於停止職務處分

期間。 

四、 最近五年年終考績

均為甲等或職務評

定均為良好。 

五、 非停止辦理案件或

留職停薪、帶職帶

薪國外進修者。 

一、 對於檢察官之懲處在

法官法施行後，為職

務監督處分，一為促

請注意、二為警告，爰

修正第二款用語，刪

除行政懲處之規定。

又職務監督處分較懲

戒輕微，故定以五年

為期，增列第三款，其

餘款次順次移列。 

二、 因檢察官已無考績規

定，爰刪除現行第四

款考績之規定。 

 

第三條 各級檢察署及其

檢察分署應於每屆法官

遴選委員任期屆滿前，將

符合前條資格之檢察官

名冊，列冊函送臺灣高等

檢察署辦理法官遴選委

員會檢察官代表候選人

之登記及推薦事宜。 

  臺灣高等檢察署彙

整各級檢察署及其檢察

分署依前項函送之名冊

後，公告候選人自行登記

或由檢察總長、檢察長徵

詢署內符合前條資格之

檢察官意願後推薦之期

間，受理候選人自行登記

或推薦，經審查其資格

後，將自行登記或推薦之

候選人名單函報法務部，

由部長從中推舉三名檢

察官代表候選人，送請司

第三條 各級檢察署及其

檢察分署應於第一屆法

官遴選委員會成立前及

每屆法官遴選委員任期

屆滿前，將符合前條資格

之檢察官名冊，列冊函送

臺灣高等檢察署辦理法

官遴選委員會檢察官代

表候選人之登記及推薦

事宜。 

  臺灣高等檢察署彙

整各級檢察署及其檢察

分署依前項函送之名冊

後，公告候選人自行登記

或由檢察總長、檢察長徵

詢署內符合前條資格之

檢察官意願後推薦之期

間，受理候選人自行登記

或推薦，經審查其資格

後，將自行登記或推薦之

候選人名單函報法務部，

一、因已無「第一屆法官

遴選委員會成立前」

之情形，爰刪除第一

項及第二項相關文

字。 

二、第三項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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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院長從中提名二名

檢察官代表候選人，於每

屆法官遴選委員任期屆

滿前函送法務部。 

  前項登記或受推薦

之候選人未達三人時，臺

灣高等檢察署應再函請

登記或推薦。經登記為候

選人者，不得撤回其候選

人登記。 

由部長從中推舉三名檢

察官代表候選人，送請司

法院院長從中提名二名

檢察官代表候選人，於第

一屆法官遴選委員會組

成前及每屆法官遴選委

員任期屆滿前函送法務

部。 

  前項登記或受推薦

之候選人未達三人時，臺

灣高等檢察署應再函請

登記或推薦。經登記為候

選人者，不得撤回其候選

人登記。 

第四條 各級檢察署及其

檢察分署全體檢察官應

以秘密、無記名及單記直

接選舉之方式票選檢察

官代表。 

第四條 各級檢察署及其

檢察分署全體檢察官應

以秘密、無記名及單記直

接選舉之方式票選檢察

官代表。 

本條未修正。 

第五條 臺灣高等檢察署

應依據法務部函送之檢

察官代表候選人名冊、各

級檢察署及其檢察分署

函送之現有檢察官名冊

（不包含依法停職人員）

製作候選人、選舉人名冊

及選票，交由各級檢察署

及其檢察分署公告並選

舉之。 

    調檢察署辦事檢察

官應在調辦事檢察署投

票；調檢察署以外機關辦

事檢察官，應在原職檢察

署投票。前往投票時，均

給予公假。 

  投票時間為投票日

當天上午八時起至下午

三時止。各級檢察署及其

檢察分署於投票時間截

止後，應即開票計算得票

數。開票完成後，應將選

票、候選人及選舉人名

冊、剩餘選票均予封存保

管至下屆法官遴選委員

第五條 臺灣高等檢察署

應依據法務部函送之檢

察官代表候選人名冊、各

級檢察署及其檢察分署

函送之現有檢察官名冊

（不包含依法停職人員）

製作候選人、選舉人名冊

及選票，交由各級檢察署

及其檢察分署公告並選

舉之。 

調檢察署辦事檢察

官應在調辦事檢察署投

票；調檢察署以外機關辦

事檢察官，應在原職檢察

署投票。前往投票時，均

給予公假。 

  投票時間為投票日

當天上午八時起至下午

三時止。各級檢察署及其

檢察分署於投票時間截

止後，應即開票計算得票

數。開票完成後，應將選

票、候選人及選舉人名

冊、剩餘選票均予封存保

管至下屆法官遴選委員

本條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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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檢察官代表選出時止。 

  各級檢察署及其檢

察分署於開票完成後，應

儘速將得票數陳報臺灣

高等檢察署統計之，以得

票數最高者當選法官遴

選委員會檢察官代表，並

以得票數次高者為遞補

人員。得票數相同時，由

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

指定代表一人公開抽籤

決定之。 

  臺灣高等檢察署應

將前項開票結果儘速函

報法務部對外發布，並由

法務部將法官遴選委員

會檢察官代表與遞補人

員名單及其學歷、經歷等

基本資料送司法院。 

會檢察官代表選出時止。 

  各級檢察署及其檢

察分署於開票完成後，應

儘速將得票數陳報臺灣

高等檢察署統計之，以得

票數最高者當選法官遴

選委員會檢察官代表，並

以得票數次高者為遞補

人員。得票數相同時，由

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

指定代表一人公開抽籤

決定之。 

  臺灣高等檢察署應

將前項開票結果儘速函

報法務部對外發布，並由

法務部將法官遴選委員

會檢察官代表與遞補人

員名單及其學歷、經歷等

基本資料送司法院。 

第六條 檢察官代表有下

列情事而出缺時，應以前

條第四項之遞補人員，遞

補至原任期屆滿為止： 

一、退休、資遣、辭職。 

二、受免職或因有本法

第六條所列各款情

事之一而受撤銷任

用資格之職務處

分。 

三、轉任法務部或法務

部司法官學院辦理

行政事項、轉任法

務部行政執行署及

其分署擔任署長、

副署長、分署長、主

任行政執行官、行

政執行官或轉任法

務部廉政署擔任署

長、副署長或其他

檢察官以外之職

務。 

四、受懲戒或職務監督

處分、職務評定為

不良好、停止辦理

第六條 檢察官代表有下

列情事而出缺時，應以前

條第四項之遞補人員，遞

補至原任期屆滿為止： 

一、退休、資遣、辭職。 

二、受免職或因有本法

第六條所列各款情

事之一而受撤銷任

用資格之職務處

分。 

三、轉任法務部或法務

部司法官學院辦理

行政事項、轉任法

務部行政執行署及

其分署擔任署長、

副署長、分署長、主

任行政執行官、行

政執行官或轉任法

務部廉政署擔任署

長、副署長或其他

檢察官以外之職

務。 

四、受懲戒或懲處處

分、職務評定為不

良好、停止辦理案

一、 對於檢察官之懲處在

法官法施行後，稱為

職務監督處分，一為

促請注意、二為警告，

並配合第二條第三款

之增訂及款次移列，

爰修正第一項第四款

用語及所引款次。 

二、 第二項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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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停止職務、留

職停薪、帶職帶薪

國外進修，而不具

第二條第二款至第

六款之資格。 

五、死亡、傷病或有其

他事實上無法繼續

擔任法官遴選委員

會委員或無法參與

法官遴選委員會會

議之事由。 

  檢察官代表任期未

屆滿前，已無人選可資遞

補時，法務部應自知悉出

缺事由時起三個月內完

成補選。但所餘任期未滿

三個月者，無庸補選。 

件、停止職務、留職

停薪、帶職帶薪國

外進修，而不具第

二條第二款至第五

款之資格。 

五、死亡、傷病或有其

他事實上無法繼續

擔任法官遴選委員

會委員或無法參與

法官遴選委員會會

議之事由。 

  檢察官代表任期未

屆滿前，已無人選可資遞

補時，法務部應自知悉出

缺事由時起三個月內完

成補選。但所餘任期未滿

三個月者，無庸補選。 

第七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

國一百零九年七月十七

日施行。 

第七條 本辦法修正條文

自發布日施行。 

配合一百零八年七月十七

日修正公布之法官法第七

條之施行日期，修正本辦

法之施行日期。 

 


